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 

 

 

 

 

一、為辦理本校公費生償還公費事宜，依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及「師資培育機構公費生償還公費實施要點」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係指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取得本校公費生資格，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應終止公費受領，償還已受領之全部公費，並喪失接受分發權利之情形如下： 

1.修業期間，因轉學、轉系而喪失公費生資格或放棄公費、被勒令退學、開除學

籍或無故不就學。 

2.因重大疾病或事故以外之其他理由辦理休學，致喪失公費生資格。 

3.分發前未取得教師證書。 

4.取得教師證書經通知分發報到，逾期不報到致撤銷分發。 

(二)公費生分發任教後，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者，應償還之公費依所簽訂之師資

培育公費行政契約書規定償還。 

三、公費畢業生之異動處理如下： 

(一)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不得申請異動、調職。但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業務需要，

得經分發學校及該管主管機關同意調任其他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繼續履行服

務義務。 

(二)分發學校之主管機關應將異動情形通知公費生原就讀學校繼續列管。 

(三)公費生義務服務期間之前四年不得於學期間申請辦公時間授予學位之進修。 

四、在學公費生應償還公費者，其程序如下： 

(一)辦理轉系或離校手續時，向教務處教務組領取申請書至主計室核算應償還公費

金額。 

(二)至出納組繳交應償還公費，並由出納組發給收據。 

(三)辦妥轉系或離校手續後，憑申請書及收據，向教務處教務組申請有關證明文件。 

五、公費畢業生未依規定期限取得教師證書應償還公費者，其程序如下： 

(一)檢具償還公費申請書、畢業證書影印本及有關證件向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以

下簡稱師就處)校友服務組申請。 

(二)由師就處校友服務組轉送主計室核算應償還公費金額。 

(三)至出納組繳交應償還公費，並由出納組發給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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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師就處校友服務組核對償還公費收據後，核發免除服務年限證明書。 

六、公費畢業生未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應償還公費者，其償還程序如下： 

(一)檢具下列文件向師就處校友服務組提出申請： 

1.償還公費申請書。 

2.現服務機關或學校之同意函。 

3.畢業證明書影印本。 

4.公費生行政契約書影印本。 

5.服務年資之證明文件。 

6.退休證、免兵役證明。(女生免附) 

7.不能繼續服務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國內外研究所錄取通知、轉業應聘函、依親

生活、移民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由師就處校友服務組核算尚未服務年數後，送主計室核算應償還公費金額。 

(三)至出納組繳交應償還公費，並由出納組發給收據。 

(四)由師就處校友服務組核對償還公費收據後，核發免除服務年限證明書。 

七、償還公費之核計標準依公費生行政契約書之規定。 

八、公費生依「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規定須償還公費者，均應一次償

還已受領之公費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 

九、凡應償還公費而未償還者，在學公費生部分由師就處地方教育輔導組依法追繳；畢

業生部分由師就處校友服務組依法追繳。其追繳方式如下： 

(一)通知家長或保證人償還公費，並告知其逾期將移送法院處理。 

(二)移送法院訴追。 

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行政契約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陳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公費畢業生償還公費申請書 

申 請 人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畢業院系           學院                   系/所 
連絡方式 

電話： 

畢業年月     年    月   日 未服務年數      年 手機： 

通訊地址  E-Mail  

申

請

事

由 

□未依規定期限取得教師證書。 

□未履行自願分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或師資不足類科之學校服務之義務。 

□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期滿： 

 □升學、進修 

 □轉業應聘 

 □依親生活 

 □移民 

 □其他： 

申請人：                   (簽名/蓋章) 

辦     理     單     位 

一、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 

審核相關證明及計算未服務年數為       年。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二、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核算在學期間各項公費(學雜費、書籍費、服裝費、住宿費及生活津貼)， 

共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核算人：                單位主管：             學務長： 

三、主計室 

複核應償還未服務年數公費，共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複核人：                單位主管： 

四、出納組 
已收回應償還公費，共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經收人：                單位主管： 

五、師資培育與

就業輔導處 

核發「免除服務年限證明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附        註 

一、服務年數之計算以學年度為單位，實習、服兵役及不滿一學年之年資皆不予採

計。 

二、請依申請事由檢附有關證明及畢業證書影本、公費生行政契約書影本、服務年

資證明、現服務機關學校同意函、退伍令、相關兵役證明等辦理。 


